
研究暨產學發展處

公民營計畫作業流程

�



公部門計畫招（投）標前，應備文件 【政府電子採購網�招標查詢】

�

依各公部門規範檢附招標文件規定之其他文件外，連同本校用印申請單，會辦本處提供以下文件。

學校設立公文或法人登記證書 最新年度之完稅證明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
身分關係揭露表



�



產學合作計畫作業流程圖

財務處 秘書處 文書議事組研發處計畫主持人 出納組

�



計畫核定（公營）或與廠商接洽完成（民營）後之程序

�

參考辦法：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產學合作計畫經費處理要點
應備文件：【各項表格均可於研發處計畫管理組網頁表格下載處下載】
�	本校產學合作簽呈（範本）。

	與廠商或委託方約定完成之契（合）約書。
�	自我檢核表�由財務處抽存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5條第3項規定，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其合作機構以提供產學
研究經費、服務或設備方式使用學校土地或建物者，學校應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並定期於財務報表揭露
相關資訊。如有前開辦法規範之情形，需事先告知研發處
�	計畫經費表
���除公部門另有規定外，其餘均依經費處理要點編列足額之管理費
�
�計畫內如有人事費或工讀費均應再另編列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部分�及二代
健保補充保費(
	��
 )【長期聘任或每週工作時數滿�
�含�小時，則應改編列健保費】
���計畫經費如須變更申請，除公部門另有規定外，應獲對方來函同意始得變更，餘計畫請依
本處變更表申請並於「委託單位同意欄」處由委託單位核章同意或由計畫主持人簽名確認。



產學合作案─應備表件【請至本處網站下載】��


�

與委託單位洽談合作內容後，至本處網頁【 https://rdoffice.cyut.edu.tw/p/412-1005-6545.php?Lang=zh-
tw 】表格下載處備妥下列表件經系院主管簽核後，會辦本處進行計畫案登錄作業：

契約書（範本）簽呈（範本）



產學合作案─應備表件【請至本處網站下載】
�


�

經費預算表 自我檢表─財核務處抽存管理費編列級距



計畫獲核定後─助理聘任

��

參考辦法：勞動部勞基法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辦理相關。
應於【教職員資訊系統】＝＞【國科會及產學合作系統】進行線上聘任作業
�	進用助理人員應先行登錄擬進用人員查詢。查詢路徑：【教職員資訊系統��人事管理系統��擬進用
人員相關��擬進用人員查詢。】


	專兼任助理應於起聘日前�日完成聘任程序、臨時工則於起聘日前�日完成。如聘任系統提醒該員
有特休時數者，請特別注意於出勤系統填報時【給假】或【給薪】。

�	部分工時工作者每月於本校總工時以�����年為例，不得超過���小時。
�	非本國籍學生應備有工作許可證明且聘用期在許可期間內始得聘任，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工

作時間
�小時且計畫應行編列「退休準備金」。
�	助理人員於系統進行聘用後，應列印聘任書�份（校外人士請併附身份證及學歷影本），專任助理
應加附契約書�式
份，助理人員親簽確認後，經計畫主持人、權責單位核章後會辦本處並於聘任
起始日前完成線上及紙本審核作業。

�	助理人員填列【出勤系統】時，如遇國定假日出勤，應給付雙倍薪資，如遇該員有特休時數時，
亦應注意提供【給假】或【給薪】之方式。

�	離職申請：請於離職日前��個工作日前�不含國定假日及例假��，提交離職申請書至本處憑辦退保
並配合每月
�日為當月退保作業最後受理日。


